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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4�月 12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闲置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5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并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理财产品、收益

类凭证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6）。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一）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利多

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400万元购买了对公结构

性存款产品，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

披露的《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实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0）。

公司已于2018年9月12日到期收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年化收益率4.75%，获得理财收益人

民币281,833.33元。

二、本次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一）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利多

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2.产品代码：1101168902

3.币种：人民币

4.认购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6.产品期限：89天

7.产品起算日：2018年9月13日

8.产品到期日：2018年12月12日

9.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3.95%/年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的银行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承诺保本的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

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

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

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为6,700万

元。

六、备查文件

（一）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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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腾龙路15号公司1号楼5楼3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549,7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8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蒋学真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薛元林、陆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沈义先生的出席情况；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549,780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24,558,28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91,500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991,5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991,500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晓敏律师、王雅清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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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12日-2018年9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络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15:00至2018年9月13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盐城市大丰区城北新区郁金香客栈（226省道与南环大道交叉口，

迎宾大道1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已于2018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2018-105），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等。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28,412,6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99%（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15,284,8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491%；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127,8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0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中小股东是指除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共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24,0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0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728,404,243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反对8,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4,615,7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432%；反对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该项议案通过。

公司投资者欲了解上述议案的有关情况，可查阅2018年8月28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等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俐、潘春香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 � � � � � �证券简称：

*

ST尤夫 公告编号：2018-139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概要

2014年8月25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就扬

州惠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通公司” ）为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古纤道公司” ）制造了6�台以上涉嫌侵犯本公司专利权的生产设备一案，向江苏省扬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了本案。随后古纤道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

会” ） 提出了本公司专利无效申请， 专利复审委员会出具了 《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书》（第

25127�号），最终作出维持本公司专利权有效的决定；2015年4月，古纤道公司不服专利复审

委员会的决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涉案专利处于无效申请审查阶段，扬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了本诉讼案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9月10日、2015年2月17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的 《有关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4-037）、《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5）。

2017�年8月，公司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的《行政判决书》【（2015）京知行初字第

23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古纤道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驳回了古纤道公司的诉讼请求。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8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1）。

二、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34号】，古

纤道公司因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如下判决：

1、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2320号行政判决；

2、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25127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3、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就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针对专利号为

201210263085.3、名称为“一种列管管外降膜缩聚反应釜” 的发明专利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

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负担（均于本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公

司在取得其他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专利复审委员会可能会重新作出不利于

公司的审查决定，涉案专利存在全部失效或保护范围变窄的风险，由于公司已拥有可替代专

利，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计划在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

果公司最终败诉，预计本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34号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 � � � �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2018-053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一2018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9月12日下午15:00至2018年9月1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104号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智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1,687,2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185%。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股份88,

295,2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316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股份3,392,06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1.702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152,

9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9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鉴证律师、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687,27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河南镀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超硬功能光学薄膜建设项

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687,274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8年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

表决。其余股东同意7,152,908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7,15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杨开广、赵隽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全文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08� � � � �证券简称：苏州恒久 公告编号：2018-052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股东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3日收到股东江苏省

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高新风投” ）出具的《关于所持苏州恒久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减持计划告知函》。苏高新风投计划自2018年8月4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自

2018年8月4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84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2018年9月13日，公司收到苏高新风投出具的《关于所持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减持进展告知函》，截止2018年9月12日，苏高新风投累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545,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累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60,18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苏高新风投

大宗交易 2018年8月9日 9.50 545,779 0.28

集中竞价

2018年9月4日

至2018年9月12日

12.21 960,180 0.50

苏高新风投所持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以及2016�年度权益

分配方案（每 10�股转增 6�股）而获得的转增股份。

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苏高新风投出具的《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

次权益变动前，苏高新风投持有公司10,145,6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421%；权益变动后，苏

高新风投持有公司股份9,59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5%。苏高新风投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使其持股比例低于5%， 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述内容详见

2018年8月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及《苏

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苏高新风投自上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60,180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0.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高新风投

合计持有股份 10,145,679 5.2842 8,639,720 4.4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0,145,679 5.2842 8,639,720 4.4999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

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苏高新风投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事宜与其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苏高新风投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持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的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80� � � � � � � �证券简称：联络互动 公告编号：2018-063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29日发出《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61）， 并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会议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一2018年9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15:00至2018年9月13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参加会议的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何志涛先生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0号院方恒时代中心3号楼联络大厦18层会

议室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共1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4,518,6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74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72,803,54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5.49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1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88%。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4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4,191,

4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82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支运成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47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

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48,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0%；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

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3.01�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发行主体

表决结果：同意774,40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08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9%；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3.02�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上市地点及板块

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03�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发行股票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04�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05�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发行价格

表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

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06�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774,478,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

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1,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反对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07�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之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774,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478,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

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51,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反对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050,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6%；反对

4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3,72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4%；反对4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4,46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

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13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9%；反对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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